附件：招标内容及技术要求

1、 环境卫生作业工作包括下列内容：
1.1 道路及广场清扫300000m2 ；I不行将垃圾及杂物等清扫至绿化带内；
1.2 市政设施清洁共875个，包括交通信号灯及控制柜、路灯杆、道路标牌、广告栏、监控杆、公交站牌、变电箱、开闭站、机箱、交通标志牌、垃圾箱等；
1.3 公共区域小广告的清理1500m2 ，包括交通信号灯及控制柜、路灯杆、道路标牌、广告栏、监控杆、公交站牌、变电箱、开闭站、机箱、交通标志牌、垃圾箱等；
1.4 1000个收水井周边的清洁与清扫，不得将垃圾杂物等清扫至收水井内，确保雨季排水通畅；
1.5 道路及广场清雪300000m2；
1.6 主干道路洒水150000m2，每年规定洒水量不低于20000吨；
1.7 人行道除草8000 m2；
1.8 停车场清扫、清雪及除草20000 m2；
1.9 垃圾压缩处理及清运15000m3；
1.10 空地除草、垃圾清理及平整20000 m2； 

1.11 具备封闭压缩式垃圾转运车、道路清扫车及洗路车、道路洒水车、小广告清理专用设备、人行道清雪专用设备、垃圾转动车、雪铲、铲车、冬季喷洒盐水专用车辆、三轮保洁车等专用机械设备，并具有上述专用机械设备产权；
1.12 各种记录及管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1.13 应急、重大事件以及特殊项目配合有关单位处理。
2、 基本要求：
2.1 确保环境卫生作业服务的质量和规范符合作业标准要求，以及确保环境卫生作业服务的安全，以满足市容环境卫生的需求。
2.2 作业服务所需的机械设备应符合有关作业标准，并已在环境卫生作业服务中有成功的应用典例，同时要求尽可能提高设备的国产化比例，以适当降低项目的作业成本。
3、 环境卫生质量标准
3.1 道路清扫和保洁
3.1.1 道路保洁范围及等级：道路保洁范围应为车行道、人行道、企业厂区门口、垃圾箱及其他设施等。道路保洁等级应符合二级标准
	保洁
等级
	道路保洁等级划分条件

	二级
	（1）城市主、次干路及其附近路段；
（2）商业网点较集中、占道路长度 60～70％的路段；
（3）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所在路段；
（4）平均人流量为50～100人次／分钟的路段；
（5）有固定公共交通线路的路段。


3.1.2 道路清扫和保洁要求

道路清扫、保洁的通用质量要求：

表一：路面废弃物控制指标
	保洁
等级
	果皮(片/1000m2)
	纸屑、塑膜(片1000m2)
	烟蒂(个/1000m2)
	痰迹(处/1000m2)
	污水(m2/1000m2)
	其它(处/1000m2)

	一级
	≤4
	≤4
	≤4
	≤4
	无
	无

	二级
	≤6
	≤6
	≤8
	≤8
	≤0.5
	≤2

	三级
	≤8
	≤8
	≤8
	≤10
	≤1.5
	≤6

	四级
	≤10
	≤12
	≤15
	≤15
	≤2.0
	≤8


（1） 一至四级道路路面废弃物控制指标应符合表一规定。但在同一单位长度内，不得超过各项废弃物总数的50％。

（2） 冬季下雪，环境卫生作业人员应立即进入清雪状态，按照统一安排迅速组织力量赶赴清雪现场，开展清雪工作，由于微电子工业区道路通行的特殊性，无论降雪量多少中标单位均须喷洒盐水，不得使用融雪剂。确保小雪（降雪厚度在1厘米或降水量在1毫米以下）停雪后24小时净、中雪（降雪厚度在1-5厘米或降水量在1-5毫米以下）停雪后48小时净、大雪（降雪厚度在5-10厘米或降水量在5-10毫米以下）停雪后72小时净，特大雪按照开发区清雪指挥部确定的时间完成。清除积雪要做到随扫随清、日堆日清，并将积雪运到指定地点，严禁堆放在道路两侧或绿地、树穴内。在主干道路喷洒盐水要与道路两绿化带两侧间隔1米，并尽快清除绿化隔离带两侧的积雪，防止带有盐水的雪进入花坛绿地。便道及一般支路以清雪为主，将净雪堆到花坛绿地，将雪变废为宝、合理利用。
（3） 路面冲洗、洒水作业时应鸣报信号；冲洗后路面应干净，下水口不应堵塞。没有下水口的道路可不冲洗。结冰期不宜冲洗。

（4） 每日的清扫作业应在清晨9：00前结束，人行道、路面、边沟、下水口、树穴等应整洁。

（5） 对人流量大的繁华路段，应全天巡回保洁。

（6） 道路洒水：4月15至5月31日、9月1日至10月31日全部主干道路每天洒水一次；6月1日至8月31日全部主干道路及重点路段每天洒水两次，部分次干道每天洒水一次。

（7） 区内硬化道路及人行道不能有杂草。
3.2 道路设施的保洁与管理
3.2.1 垃圾箱应美观、适用，与周围环境协调；垃圾箱周围地面应无抛散、存留垃圾。
3.2.2 道路两侧的设施、墙体无明显污迹，无乱贴、乱挂和过时破损标语。
3.3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
3.3.1 垃圾收集
垃圾收集应符合下列质量要求：
（1） 垃圾收集容器应定位设置，摆放整齐。设置点及周围 2～3m 内应整洁，无散落、存留垃圾和污水。
（2） 垃圾收集容器应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外体干净。构筑物内外墙面不得有明显积灰、污物。
（3） 蝇、蚊孳生季节，垃圾收集站（点），应定时喷洒消毒、灭蚊蝇药物。
（4） 垃圾收集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理场地，将可移动式垃圾收集容器复位，车走地净。垃圾应直接送至指定的转运站或处置场。
（5） 废物箱内的垃圾应及时清除、无满溢和散落，并定时清洗箱体。
（6） 地面清扫的垃圾应及时收集和运输，不遗漏，不得堆放在路边。
3.3.2 垃圾运输
垃圾转运应符合下列质量要求：
（1） 转运站应有防尘、防污染扩散及污水处置等设施。
（2） 转运站内外场地应整洁，无撒落垃圾和堆积杂物，无积留污水。

（3） 进入站内的垃圾应当日转运，有贮存设施的，应加盖封闭，定时转运。

（4） 站内垃圾装运容器应整洁，无积垢，无吊挂垃圾。
（5） 蚊蝇孳生季节，应每天喷药灭蚊蝇。
（6） 建设密闭转运站，不宜长期采用露天临时转运点转运垃圾。
（7） 装卸垃圾应有降尘措施，地面应无散落垃圾和污水。
（8） 场地应有专人管理，工具、物品置放应有序整洁。
（9） 装卸垃圾应符合作业要求，不得乱倒、乱卸、乱抛垃圾。
3.3.3 垃圾处理
垃圾处理需外运到垃圾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不得随意乱倒。
3.4 主要公共场所环境卫生
3.4.1 公共场所包括下列范围：一号电子公寓底商前广场、俱乐部前广场、多层厂房前广场，一经路停车场、微五路停车场、区内未转让空地等。
3.4.2 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公共场所的生活垃圾，应集中贮存于密闭的垃圾箱（桶）内，或袋装，每天定时收集和清运。
3.4.3 公共场所清扫和保洁
（1） 公共场所的清扫和保洁应符合二级质量要求
（2） 公共场所周围环境应整洁，无乱堆杂物、存留垃圾、人畜粪便和污水。
（3） 公共广场地面废弃物控制指标应符合表下列的规定：
公共广场地面废弃物控制指标广场类型瓜果皮壳（片／100㎡）纸片塑膜（片／100㎡）烟蒂（个／100㎡）痰迹（处／100㎡）其它杂物（处／100㎡）
3.5 环卫用水标准
环卫洒水等作业，由甲方提供水源，每吨8.75元，全年用水量不低于20000吨，以保证道路洒水质量。每次用水，由甲方派指定人员进行监督使用。中标以后，只有自来水单价涨幅超过10%后，发包人将按照中标价作业费中所含水费比例因数计算并上调环境卫生作业费用，否则不予调整。
参考标准及规范：
（1）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设部建城［1997］21号)

（2）城市容貌标准 (CJ/T 12-1999)

（3）《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